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沂源县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牌子）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在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集中法治宣传教育。深化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等主题活动，联合其他部门 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常性法治宣传教育。

	事项依据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业务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

	其他配合部门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司法所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办公电话
	

	服务能力
	协调联系政法干警开展普法宣传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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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项

法治宣传事项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0533-3258357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沂源县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牌子）

协助开展法律咨询工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解答基本法律问题、导引相关服务、提供专业法律意见。

	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业务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

	其他配合部门
	司法所（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办公电话
	

	服务能力
	协调联系政法干警开展普法宣传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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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法律咨询

二、服务内容

解答基本法律问题、导引相关服务、提供专业法律意见。三、办理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四、所需材料

无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电话申请、现场咨询）
（二）受理

    （三）解答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鲁山路86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成英      

职务：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
联系方式：0533-3258357

十、办理事项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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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0533-3258357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沂源县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牌子）

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参与研究起草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政策、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统筹和协调全县法律援助工作,承担受理公民法律援助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服务，接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指定，组织法律服务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并组织实施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管理本级法律援助经费，发放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事项依据
	《法律援助法》、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山东省高院、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扩大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的通知》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法律援助服务中心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办公电话
	0533-3230148

	服务能力
	配备专职人员、值班律师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http://117.73.254.121:81/t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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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一)属于法律援助对象，符合当地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属于《法律援助法》规定的不受经济条件限制和免于经济条件审查的群体。

a)受援人属于以下人员，应当符合当地经济困难标准：低保人员；农村五保对象；精准扶贫对象；在养老院、孤儿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劳动案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接受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县（市、区）城乡居民上一年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以下的低收入人员。

b)属于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属于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免于经济条件审查。
属于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三)符合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范围。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 法律援助的范围有哪些

（1）公民为维护自身权益，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2）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3）刑事案件除第2项规定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四、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

（1）申请

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相关材料。提交的材料包括：

a) 法律援助申请表； 

b) 申请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代理人 

还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c) 申请人经济状况说明或符合法律援助法第三十二 

条（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第四十二条规定（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情形的证明材料。根据淄博市无证明城市要求，当事人自己无法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可由部门核验替代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 
d) 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2）审查

县法律援助中心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和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中心向有关机关、单位核查。

（3）受理

县法律援助中心于接受申请后5日内通知申请人是否予以提供法律援助。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申请人收到给予法律援助的通知后，应于3日内到县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4）指派

县法律援助中心出具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指派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机构办理。

五、联系人、联系方式

单  位：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联系人：张成英  0533-3230148

六、办理事项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http://117.73.254.121:81/to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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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流程图




    



质量监督途径

承办机构：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0533-3258357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沂源县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牌子）

协助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解答人民调解业务咨询，受理、指派、分流和协调处理人民调解案件，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业务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

	其他配合部门
	司法所（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办公电话
	

	服务能力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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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人民调解

服务内容

    解答人民调解业务咨询，受理、指派、分流和协调处理人民调解案件，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二）办理要求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当事人提出申请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

（三）调查

    （四）调解

（五）达成调解协议（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告知向法院起诉或者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

（六）回访

（七）制作调解卷宗

（八）存档
五、人民调解的原则

1. 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2. 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3. 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

六、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　

　1. 自觉履行：按协议要求主动完全的履行。

2. 督促履行：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人民调解组织提醒、催促履行。

3. 强制执行：双方当事人可当场（最迟不超过调解协议生效后30日）要求司法确认，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出具民事调解书，根据民事调解书，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七、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否

    八、办理地点 、时间  
地点：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时间：周一至周五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成英       

职务：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联系方式：0533-3258357

办理事项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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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联系电话：0533-3258357

制定宣传主题





针对宣传效果进行总结、提升





开展宣传活动





宣传前准备工作（印发宣传资料、组织人员、选择宣传地点）





“148”热线：





接待大厅接待：





拨打“28539148”法律热线咨询电话





记录咨询及答复内容





登记来访当事人信息资料





记录咨询及答复内容





接待律师、工作人员登记来访群众个人基本信息，了解情况，提供法律意见





工作人员接通电话，为来电群众提供法律意见





法律援助提起





来访咨询登记访咨询登记





当事人申请





 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


  机构决定给予援助





审 查





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经济状况说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指定





直接受理直接受理





受 理





审查材料、解答咨询





报告办案进展情况；跟踪调查；听取受援人意见；卷宗调查。





承办援助事项





办理相关手续





复查无效





复查有效





当事有异议，可向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复查





 法律援助机构


指派承办机构





   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不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不提供法律援助（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结案





提交办案报告、卷宗





质量确认和评估





归档、发放办案补贴





存档





制作调解卷宗





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或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





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





调查





当事人申请受理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动受理





回访





调解不成





受理








